
赣州市卫生行政处罚程序及案卷管理规定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二章 管

第一条 为规范卫生行政处罚程序， 加强执法案卷管理，切实

提高执法人员办案水平， 做到依法、 科学、 规范办案，保障公民、

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行政处罚法》 和《卫生行政

处罚程序》 及有关法律规范的规定， 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事实清楚、 证据确凿，适用法律 、

法规、 规章正确，坚持合法、 合理、 公正、 公开和处罚与教育相

结合的原则。

第三条 应当建立健全卫生行政处罚监督制度和行政执法责

任制。 法制稽查部门对本单位的行政处罚案卷应当定期进行评查

和监督，

第四条 应当规范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加强卫生行政

处罚规范化建设。行使自由裁量权应该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、

性质、 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。

辖

第五条 各级卫生健康监督执法机构负责查处发生在本辖

区、 本级卫生健康委行政权力清单中的卫生违法案件，

第六条 发现案件不属于本单位管辖时，卫生健康监督执法

机构相关业务科室应当及时制作案件移送书等相关材料， 交由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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